
A. 导 言

296．在审议了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

危险”专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582 以后，委员会在

2000年举行的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决定将这项专题

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583 两年后，委员会在2002年
举行的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将该专题列入其工作方

案并建立了一个研究组； 还决定将该专题的标题

改为“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

引起的困难”。584 此外，委员会还商定了一些建议，

包括进行一系列研究，首先由研究组主席主持研

究“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及‘自足的制度’问

题”。

297．委员会 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任命马尔

蒂·科斯肯涅米先生为研究组主席。研究组制定了

本五年期余下期间（2003 - 2006年）的暂定工作时

间表，研究组成员之间对 2002年商定的其他专题

的有关工作进行了分工，585 并且决定了工作将采

用的方法。委员会也初步讨论了研究组主席提出的

关于“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及‘自足制度’问

题”的提纲。

582 格哈德·哈夫纳，“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150页。

583 见上文脚注238。
584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4页，

第492 -494段。

585 (a) 在国际法的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参照
“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解释条约；(b) 关于
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公约》第三十条）；(c) 仅在
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公约》第四十一条）；(d) 国
际法的等级：强制法、普遍义务、作为解决冲突之规则的《联
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109页，第427段。

B. 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98．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重新组建了研究

组，研究组于 2004年 5月 12日和 17日、6月 3日及

7月 15日、19日、21日、26日和 28日举行了八次

会议。委员会也收到了研究组主席马尔蒂·科斯肯

涅米先生编写的关于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及自

足制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报告，以及特奥多尔·维奥

雷尔·梅莱斯卡努先生编写的关于就同一事项先

后所订条约之适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

条）的研究提纲；威廉·曼斯菲尔德先生编写的关

于在国际法的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参

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

解释条约的研究提纲；里亚德·达乌迪先生编写的

关于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四十一条）的研究提纲；以及兹齐斯

拉夫·加利茨基先生编写的关于国际法的等级：强

制法、普遍义务、作为解决冲突的规则的《联合国

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研究提纲。586

299． 委员会在 2004年 8月 4日举行的第 2828
次会议上注意到研究组的报告（A/CN. 4 /L. 663 /
Rev.1），报告转载于下文 C 节。

C. 研究组的报告

1．一般性意见和工作组预计的工作成果

300． 工作组的讨论首先审查了 2003年所设

研究组的报告 587 以及秘书处编制的关于大会第

五十八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举行讨论的专题摘要

（A/CN. 4 /537 , G 节）。

586 这些文件可向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索取。

587 《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7-110页，
第415 -4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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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研究组确认研究组的全称已基本概括了

其任务。对于不成体系一词所涵盖的国际法多样化

和扩展的正面和反面，都要研究。研究组决定以

2003年届会期间商定的暂定时间表、工作方案和

方法 588 作为执行任务的基础。

302．研究组欢迎 2003年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

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发表的意见，认为关于工作组工

作方针的各项决定得到了广泛赞同。具体地说，关

于集中探讨实质性问题和撇开不成体系所涉体制问

题的决定以及将重点放在关于 1969年《维也纳公

约》的工作上的决定，看来已经获得第六委员会成

员的同意。研究组也注意到从其工作中获得实际结

论的愿望。在这方面，研究组也讨论了与工作最

终结果有关的问题。虽然一些成员认为拟订带有评

注的准则是合适的目标，另一些成员则怀疑能否着

眼于拟订规范。但是，成员们一致认为，分析工作

应该已经见效，研究组至少应该根据各项研究，针

对国际法“不成体系”现象的性质和后果提出自己

的结论。研究组确认有意拟订一份实质性的集体文

件，作为研究组的工作成果。这份文件将于 2006
年提交委员会，其中将载录研究组成员们编写、经

研究组讨论补充和修改后的个别报告的实质内容。

文件分为两部分：(a) 关于专题的实质性研究；以

及 (b) 载有拟议结论和适当时编写的关于如何处理

不成体系问题的准则的简明摘要。

2．关于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及“自足制度”

的研究的讨论情况

303．研究组围绕主席编写的关于“特别法规

则的职能和范围及‘自足制度’问题”的研究报告

开始了实质性讨论。该研究报告根据研究组 2003
年的一项决定，在序言中说明了不成体系状况的

类型。对三种不成体系的类型作了区分：(a) 对一

般法作了不一致的解释；(b) 特别法的出现，作为

一般法的例外；(c) 不同类型的特别法之间的冲突。

由于这些区别已经在 2003年获得认可，目前已无

需对它们进行讨论。研究组于是决定直接探讨研究

报告的内容。研究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载述

对特别法准则的讨论，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自足

制度”。

588 同上，第424 -428段。

(a) 特别法

304．主席在介绍研究报告关于特别法规则的

职能和范围的部分时，强调了几项论点。第一，他

强调，诉诸特别法规则是法律推理的一个方面，与

国际法作为一个法系的概念密切相关。特别法准则

寻求以解释或在彼此间的优先次序上建立明确关系

来协调不一致的标准。他说，事实上，往往难以区

分技术机能的这两个方面：参照一般法解释特别法

和鉴于有不一致的特定规则存在而撇开一般法。他

强调了一般与特殊之间所存在区分的相关特性。某

项规则是“一般”或“特殊”，绝对不是抽象的概念，

其性质总是相对于另外的一些规则而言的。例如，

一项规则的“特殊性”可能源自于它所覆盖的国家

范围，或其主题事项的宽度。某项规则（例如睦邻

条约）可能就前者来说具有特殊性，但是就后者而

言就具有一般性。采取系统性的观点之所以重要，

正是为了避免用过于正式或僵化的方式认识特别规

则。它的实施通常受到其法律系统环境的限制。

305．第二，主席说，特别法减损一般法的原

则是一项传统的、已广为接受的法律解释准则和解

决规范冲突的手段。有许多案例法采用了特别法的

手法。国际法委员会也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55条 589 中认可了这一点。主席

把对特别法规则的接受归因于论证的力量：它讲求

实效、更为清晰、更为确切，因此使人感到比一般

规则“更强硬”或“更具约束力”。此外，它规范

待处理事项时具有较大的效能和效率，其效用是能

够更确切地探知当事方的意愿。

306．第三，主席区分了案例法中出现特别法

规则的四种情况：(a) 可用于确定同一项文书中的

两项规定（特别与一般）之间的关系，例如比格尔

海峡仲裁案 590 的情况；(b) 两项不同文书中的规定

之间的关系，例如马夫罗马蒂斯在巴勒斯坦的特许

权案 591 中的情况以及比较典型的诸如世贸组织范

589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和更正，第
160页。

590 阿根廷和智利关于比格尔海峡的争端案，《国际仲裁裁决
汇编》，第二十一卷（出售品编号：E/F. 95 .V. 2），第53页。
另见《国际法报告》，第52卷（1979年），第97页。

591 马夫罗马蒂斯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案（见上文脚注31），
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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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系统环境等情况 592；(c) 条约标准与和非条

约标准之间的关系，例如 INA 公司诉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政府案 593 的情况；以及 (d) 两项非条约标准

之间的关系，如印度领土通行权案 594 的情况，其

中适用了类比推理，不过没有采用特别法的术语表

达。

307．第四，主席认为，虽然在国际法的渊源

之间没有任何正式的等级，但实际却出现了一种非

正式的等级，即法律推理的“法庭”或“自然”方

面，特别标准的地位高于较为一般性的标准。他认

为，这种讲求实效的等级表现了国际法的协商一致

基础：常常优先采用特别标准，因为它最能反映特

定情况下的要求，也最能体现将受其限制的人的 
意图。

308．第五，主席指出，法律以两种方式考虑

到特殊规则与一般规则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种情况

下，可以将特殊规则视为一般标准的适用、阐释或

更新。在第二种情况下，反过来，又可以将特殊规

则视为对一般规则的修订、驳回或撇开（即特别法

是一般规则的例外）。主席着重指出，通常很难说，

是否应该把一项规则视为对另一项规则的“适用”

或“撇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区别——以及

结合这一区别得出的特别法规则作为解释规则和作

为解决冲突规则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因此，

两者都与特别法规则的研究有关。他强调说，即使

这项规则被用作解决冲突的手法，它也不能彻底废

除一般法，一般法将仍然停留“在后台”并且影响

对特别法的解释。

592 例如见世贸组织，《土耳其对其纺织品和服装制品进口所
施加的限制》，专家组报告 (WT/DS34/R），1999年5月31日，
第9 . 92段；《印度尼西亚某些影响汽车工业的措施》，专家
组报告 (WT/DS54/R, WT/DS55/R,WT/DS59/R, WT/DS64/R），
1998年7月2日，第14 . 28段；以及《印度对于农产品、纺织
品和工业产品进口的定性限制》，专家组报告 (WT/DS90 /R)，
1999年4月6日，第4 . 20段。例如，另见欧盟范围内的情况，
JT 有限公司诉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案（T- 123 / 99号案），2000
年10月12日的判决，《2000年9 / 10月法院和初审法院案例报
告》，第二节，初审法院，第3269页，详见第3292页，第50
段。

593 见 INA公司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案，案件编号：第
161号 , 1985年8月12日，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伊朗 - 美
国索赔法庭汇编》，第8卷，第373页，详见第378页。

594 印度领土通行权案（案情），判决，《1960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6页，详见第44页。

309．第六，主席指出，一般国际法大多是处

置性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为特别法规则所减损。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般法明文禁止偏离或者可

从一般法的性质中推断出这种禁止。这类情况中最

为人所知的就是强制法。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些不

容许减损的情况。有关的考虑因素包括：例如，谁

是义务的受益人？以及如果减损可能破坏一般条约

在当事方权利与义务之间达成的均衡，是否可能会

禁止减损。

310．最后，主席评论说，他还没有在报告中

处理特别法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区域制度和区域主

义问题。他将在 2005年就这个问题为研究组编写

一份补充报告。研究组欢迎这项提议。

311．研究组赞同这份研究报告所采取的“系

统”观点，也赞成如下结论，即一般国际法以无处

不在的方式在特殊规则和制度的背后发挥作用。即

使特别法有时确实会减损一般法，印度领土通行权

案和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项目案 595 等都已证明，

一般法并非因此而被搁置一旁，而是继续“在后台”

发挥影响力。但是，研究组一些成员想知道：能否

更加明确地扼要叙述这一点在实践中的含义。据指

出，案例法调查阐明了特别法准则作为一种国际法

法律推理技巧的作用和职能。但是，研究组一致认

为，为这项准则的使用规定严格或正式的规则，是

没有任何理由的，实际上也是完全办不到的。有时

候，这项准则作为解释办法发挥作用，有时候又是

一种解决冲突的技巧。如何使用应视情况而定，包

括规范性环境。据指出，除了研究报告中述及的内

容外，以减损法律或发展法律的方式使用准则，两

者之间存在着区别，这两方面的接近程度彰显了它

非正式和视情况而定的性质。一项相关区别，即

减损的可容许性与确定规则减损内容之间的区别，

也是如此。例如，即使减损可能已被禁止，特别

法仍可能作为相关规则的一种“发展”而具有可适 
用性。

312．研究组的讨论基本上赞同研究报告的结

论。但是，突出了某些特别的方面。有人说，研究

报告没有广泛地讨论时间因素，换句话说，即特别

法与后法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应该

595 见上文脚注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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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这一点也是取决于具体情况，包括要考虑

到当事方的意愿。

313．研究组一些成员对特别法准则表明了非

正式等级的说法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在国际法渊

源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等级。若一项

条约相对一项一般习惯通常具有优先地位，这并不

是由于法律上的等级，而只是基于实现当事国意愿

的需要。基于同样的理由，特别习惯可能相对一般

性条约具有优先地位，这并非不可思议。总之，有

理由区分法律渊源间的优先次序和法律规范间的优

先次序。主席对减损一般法的能力问题的处理方式

也引起了一些批评意见。除了强制法的问题外，减

损的可容许性问题仍然是一个不明确的事项。

(b) 自足（特别）制度

314．在介绍研究报告中有关自足制度部分时，

主席评论说，其研究的主旨是强调一般法的持续重

要性。他说，这是自然的，因为两者的基本原理是

一样的。自足制度是特别法的一个子类。

315．主席说，使用“自足制度”这个术语时，

存在三种稍微不同的含义。他是以委员会 2001年
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55条 596 为起点进行分

析的，其中给出了两个这方面的示例：常设国际法

院对温布尔登号案 597 的判决和国际法院对美国驻

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598 的判决。但是，这两

起案件提到稍微不同的情况。前者（广义的）提到

对单一问题的一套条约论点（即关于基尔运河航行

问题的《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条

约》的条款）。后者（狭义的）说明了一套特别的

次级规则（即外交法规则），声称关于不法行为后

果的国家责任的一般规则具有优先地位。广义的内

容概述了一套用于管理已确定问题的特殊规则和原

则，狭义的内容则涉及一项有关国家责任的特别制

度——特别法。他说，有些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

596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和更正，第
160页。

597 “温布尔登号”轮船案，《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 辑，
第1号，1923年，第23 -24页。

598 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见上文脚注175），第
40页，第86段。

委员会在其评注中对“较弱”和“较强”的特别法

作了区别，却把自足制度与后者联系起来，这种做

法尤其令人感到遗憾。自足制度比起其他形式的特

别法，既不是较强，也不是较弱。

316．就第三种含义来说，其提出是为了刺激

对这个事项的辩论。有时，学术评注和实践会使用

自足（特别）制度这一术语，来描述功能专门化或

目的论导向的整个领域，因为人们认为应该使用

特别规则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和管理（即具有自己的

原则、体制和目的的国际法特别分支，诸如“人权

法”、“世贸组织法”、人道主义法等）。例如，国

际法院在其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

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中便提到了这种区别。599 但是，

“自足制度”的这三种含义并非总是能够明确地互

相区分。

317．如上所述，委员会国家责任专题特别报

告员已经不断地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使用“自足制

度”的概念。虽然特别报告员认为，各国有权建立

关于国家责任的自足制度，但人们从来不曾认为，

这种制度会形成“封闭的法律管道”。在“自足制

度”没有明确涵盖的情形中，剩余性地适用一般规

则的问题，从来不曾在国际法委员会进行过详细地

探讨。但是，特别报告员里普哈根和阿兰焦 - 鲁伊

斯应该都讨论过在自足制度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情

形下可能“回归”的问题，两人都认为，在上述情

况下，必须容许诉诸一般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从

委员会早先的辩论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委员会、

特别报告员和在这方面经常讨论的任何情况都不曾

暗示特别规则将彻底脱离一般国际法。

318．主席认为，事实上，“自足制度”一词是

不当的用词，因为没有任何一套规则，无论是从狭

义还是从广义上说，是完全脱离一般法的。他怀

疑，这种脱离是否真有可能：一项制度只有凭借其

自身之外的（有效和有约束力的）规则或原则才能

够获得（或无法获得）法律上的约束力（“效力”）。

599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
《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详见第239、第241、第
243 -244和第247页，第24、第27、第34、第37和第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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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主席总结认为， 就任何特别制度而言，

一般法都具有双重作用。第一，一般法提供了规范

性背景，并使得特别制度能实现一些其本身未具体

规定的功能。例如，某些实体是不是“国家”或是

否在某一领土上行使着主权，这些问题几乎总是需

要参照一般法加以处理。第二，若特别制度不能适

当地发挥功能，一般法规则将取而代之。因此，他

认为，今后开展关于特别制度的工作时，应该关注

的主要问题是：(a) 确立特别制度的条件；(b) 正常

情况下，特别制度相对一般国际法的适用范围；(c)
由于特别制度失灵而“回归”一般规则的条件。

320．关于确立特别制度的条件， 有人建议，

与特别法有关的减损规则也应适用于特别制度。因

此，虽然有强制性规范和另一些不可减损的情况，

但通常容许退出合约。

321．关于正常情况下特别制度与一般国际法

之间的关系，这通常应该按照对形成制度的条约

的解释加以确定。引用人权制度 600 和世贸组织法 601 
中所载述的示例，主席评论说，现有的条约制度之

中没有一项制度排除了一般国际法的适用。相反，

条约机构在不断地引用一般国际法。主席指出，这

不是因为任何特定的“并入”行为所致。正如国际

600 见贝拉斯克斯·罗德里格斯诉洪都拉斯案，1988年7月
29日的判决，美洲人权法院，C 辑，第4号，第184段；麦
克埃尔希尼诉爱尔兰案，欧洲人权法院，诉请书编号：第
31253 / 96号，总庭，2001年11月21日的判决，《判决和裁决
汇编，2001 -XI》；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欧洲人权法院，
诉请书编号：第35763 / 97号，总庭，2001年11月21日的判
决，同上，第100页，第55段。另见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
欧洲人权法院，诉请书编号：第15318 / 89号，1996年12月
18日的判决，《判决和裁决汇编，1996 -VI》，第43段；福格
蒂诉联合王国案，欧洲人权法院，诉请书编号：第37112 / 97
号， 总庭，2001年 11月 21日的判决，《判决和裁决汇编，
2001 -XI》；以及班科维奇诉比利时等国案，欧洲人权法院，
诉请书编号：第52207 / 99号，2001年12月12日的判决，《国
际法报告》，第123卷（2003年），第94页，详见第108 - 109
页。另见 L. Caflisch 和 A. A. Cançado Trindade，“美国和欧洲
的人权公约与一般国际法”，《国际公法概览》，第108卷（2004
年），第10页及以下各页，详见第11 -22页。

601 世贸组织，《美国精炼汽油标准与传统汽油标准》，上诉
机构报告 (WT/DS 2 /AB/R)，1996年5月20日；《韩国影响政
府采购的措施》，专家组报告 (WT/DS 163 /R)，2000年5月1
日，第7 . 96段；《美国对某些虾和虾产品的进口禁令》，上
诉机构报告 (WT/DS 58 /AB/R)，1998年 11月 6日， 第 127 -
131段。

法院在西电公司案 602 中指出的，它源于在缺乏明

确减损条款的情况下适用的重要一般习惯原则的性

质。只有“并入”以后一般国际法才适用于特别制

度的说法在实践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事实上，很难

理解制度的建立者怎么可能同意不并入（即退出）

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若是那样做，这种协定的约束

性将从何而来？

322．关于特别制度失灵导致回归一般规则的

情况，有人指出，怎样才算“失灵”，一点也不明

确。在理论上，无法制定任何一般性标准，用以确

定怎样才算“制度失灵”。特别制度成员可以采用

的至少一部分途径已经扼要地载于 1969年《维也

纳公约》里。另外，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家责任

的规则也可能是相关规则。

323．主席说， 他的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是：

目前使用特别法准则的情况或特别条约制度的出现

不曾严重破坏法律保障、可预测性或法律主体的平

等。这些技术显示了对经济发展、人权和环境保护

以及区域主义的关切，这些关切既合法又让人有强

烈感受。系统并未陷入危机之中。

324．他也注意到，从现实情况看来，没有任

何同质的等级制度可以用来解决互相冲突的规则和

法律制度所引起的问题。对于一致性和合理的多元

主义的需求将继续指向不同的方向。为此，必须更

加注意1969年《维也纳公约》在处理规范和制度冲

突时所采用的办法。他认为，或许也应该阐明“一

般国际法”的概念和这种概念在特定规则和制度方

面的实施情况。

325．因此，关于后一项目今后的工作，主席

提议侧重于特别制度在人们所理解的这三种含义上

的运作情况。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不妨阐明：(a)
其确立的条件；(b) 其自主运作的方式；(c) 一般国

际法在各种制度中的作用，包括制度间冲突的解

决；以及 (d) 制度失灵的条件和后果。

326．在随后的讨论中，研究组注意到主席促

请注意的术语不安全问题。研究组一致认为，这项

602 西西里电子公司（西电公司）案（见上文脚注140），第
42页，第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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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不断地被用于狭义层面（即关于国家责任的次

要特别规则）和广义层面（即关于特定问题的主要

和次要特别规则）。成员们认为，特别制度，按照

第三种含义上的理解（即功能专门化的整个领域），

呈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应该加以进一步研究，以

便充分了解它引起的与一般法和报告中讨论的另外

两类特别制度的关系。

327．研究组一致认为，“自足”的概念只不过

意在传达制度“特殊性”的含义。研究组也注意到，

应该舍弃“强势”和“弱势”特别制度之间的区别。

成员们普遍认为，即使是在特别制度之间，一般法

也以各种方式持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制度与一

般法之间的关系无法以任何一般规则加以解决。

328．研究组一些成员认为，与其把西西里电

子公司（西电公司）案解读成确立了必须明确表示

对一般法的必要减损这项一般原则，不如从反对

减损的假定方面来理解此案，可能更加符合现实 
情况。

329．研究组着重指出，有无发生制度失灵应

该参照构成制度本身的条约来加以解释。在这方

面，还是无法提供任何一般规则。但是，或许还应

该进一步研究可能发生上述失灵的不同搭配情况。

也有人认为，应该由特别制度的当事方来确定制度

有无失灵？后果是什么？

330．研究组指出，一般与特别之间的关系所

呈现的困难是相对的，困难的发生视每起案件的情

况而定。有些人对阐明“一般国际法”的努力持怀

疑态度。有人强调，任何此种努力都应该把重点放

在一般法相对于特定规则和制度的实施情况上。在

这方面，有人强调，虽然1969年《维也纳公约》制

定了一个总体框架，但其规则具有剩余性，往往可

以用协定加以取代。

3．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的研究提纲的讨论情况

331．研究组根据特奥多尔·梅莱斯卡努先生

的提纲和口头介绍对这项专题进行了讨论。这份提

纲，除其他外，考虑了《维也纳公约》第三十条获

得通过之前所做的筹备工作，603 分析了该条的主要

规定，604 其中包括与其适用有关的基本原则，即载

于第一项中的等级原则、第二项中的前法原则以及

第三项和第四项 (a) 款中的后法原则。围绕同一事

项先后出现数项条约，这是在变动的环境中响应新

需要并促进国际合作的结果。

332．基本上，第三十条是以有关事项为基础，

并没有引起严重的不成体系问题。只有第三十条第

四项（乙）款（涉及两条约之当事国与仅为其中一

条约之当事国彼此之间关系）的确形成一种与未来

考虑因素有关的情况。研究组注意到三点。第一，

光是缔结一项后续的不一致条约本身不会产生违背

国际法的行为。只有加以适用以后，才会发生违背

国际法行为。第二，第三十条并没有明确处理两份

不一致的条约的效力问题，只处理了两者的相对优

先次序。

333．此外，该项规定没有载述关于停止施行

或终止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一项条约违背另一项条

603 特别报告员赫希·劳特帕特先生、杰拉尔德·菲茨莫里
斯先生和汉弗莱·沃尔多克先生的工作，见《1953年……年
鉴》[ 英 ]，第二卷，A/CN. 4 / 63号文件，第90页及以下各
页，详见第156 - 159页；《1954年……年鉴》[ 英 ]，第二卷，
A/CN. 4 / 87号文件，第123页及以下各页；《1958年……年
鉴》[ 英 ]，第二卷，A/CN. 4 / 115号文件，第20页及以下各
页；以及《1963年……年鉴》[ 英 ]，第二卷，A/CN. 4 / 156
和 Add. 1 -3号文件，第36页及以下各页。

604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条内容如下：

“第三十条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

一、以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为限，就同
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当事国之权利与义务应依下列各项确定
之。

二、遇条约订明须不违反先订或后订条约或不得视为与
先订或后订条约不合时，该先订或后订条约之规定应居优先。

三、遇先订条约全体当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
第五十九条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
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适用之。

四、 遇后订条约之当事国不包括先订条约之全体当事 
国时：

（甲） 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 适用第三项之同一 
规则；

（乙）在为两条约之当事国与仅为其中一条约之当事国
间彼此之权利与义务依两国均为当事国之条约定之。

五、第四项不妨碍第四十一条或依第六十条终止或停止
施行条约之任何问题，或一国因缔结或适用一条约而其规定
与该国依另一条约对另一国之义务不合所生之任何责任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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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法律后果。第三，第三十条的规定具有剩余性

质，从这个含义上说，它不是强制性的规定。从根

本上说，应由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并依自己的意志

确定先后所订条约的优先次序。在这方面，有人提

出，研究的重点之一可以是，可在多大程度上抵制

国家的意愿——具体地说，作为两项互相抵触的条

约的当事国的下述意愿： 它将选择履行哪一项条

约，以及选择违背哪一项条约并为违背行为承担国

家责任方面的后果？有关这一点的进一步研究将依

据国家实践、判例法和理论学说，包括审议条约非

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原则（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四条 ) 及先到者有优先权

原则。

334．研究组在其讨论中注重这项研究的未来

方向。人们承认，第三十条的大部分案文并没有引

起严重的不成体系问题。唯一会出现规范相互冲突

并且得不到解决的情况是第四项（乙）款所述及的

那一种。

335．关于第四项 ( 乙 ) 款，研究组认为，考

虑历任条约法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和

所做选择可能有用。研究组赞成把重点放在是否可

以对国家意愿施加限制上，即限制它随意从所参加

的互相抵触的条约中作出选择，决定遵守哪一项而

违背哪一项。有人问，基于对等、相互依存和绝对

义务（例如围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仅在若干当事

国间修改条约一事所讨论的义务）间的区别而产生

的标准是否也能够为执行第三十条提供一些指导方

针。

336．除第四项（乙）款外，确定了另外两种

可能有关的情况，即：(a) 与同一事项有关的先后

所订双边条约的情况；(b) 与习惯国际法不同的某

一多边或双边条约的情况。关于不成体系问题，研

究组认为，前者的情况通常很不成问题。对于后

者，据认为，虽然这种情况可能引起困难，却是属

于一般性质，无需在这方面加以处理。

337．研究组一致认为，第三十条的规定具有

剩余性质。但是，有些成员问起：认定它们不是强

制性的规定，是否正确？这些规定基本上反映了已

被接受的合理考虑。研究组还一致认为，通常只有

在适用后续条约的时候才会产生冲突，但是，也有

人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在缔结后一条约

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冲突。

4．关于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一条）的 
研究提纲的讨论情况

338．研究组根据里亚德·达乌迪先生的提纲

和口头介绍进行了讨论。除其他外，这份提纲考虑

了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一条 605 所规定相

互协定适用时的背景情况，这种适用引起两种法律

关系：“一般关系”适用于多边条约的所有当事国，

而“特殊”关系适用于相互协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当事国。因此，相互协定修改的是条约原文的实

施，它没有修正条约案文。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一般法和特别法之间的关系。

339．第四十一条的主要关注事项是容许相互

协定，但同时确保条约原文的连贯性。缔结相互协

定的条件包括：(a) 保存原多边条约当事国的权利

和义务；606 (b) 不为多边协定的当事国施加额外的

义务或负担；(c) 保存多边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此

外，有一些条件涉及将相互协定通知其他当事国和

这些当事国对这一通知的反应。

340． 关于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合的问题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乙）款（二）目），相互协定

的有关情况看来与适用于保留的规则没有任何不

同。据认为，拟订一项客观标准可能有助于确定相

互协定的可允许性。在条约规定了对等义务的情况

下，修改不会引起困难，这就是说，当条约基本上

605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一条的内容如下：

“第四十一条 
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

一、多边条约两个以上当事国得于下列情形下缔结协定
仅在彼此间修改条约：

（甲）条约内规定有作此种修改之可能者；或

（乙）有关之修改非为条约所禁止，且：

（一）不影响其他当事国享有条约上之权利或履行
其义务者；

（二）不关涉任何如予损抑即与有效实行整个条约
之目的及宗旨不合之规定者。

二、除属第一项（甲）款范围之情形条约另有规定者外，
有关当事国应将其缔结协定之意思及协定对条约所规定之修
改，通知其他当事国。”

606 例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1条第 ( 3 )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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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个双边关系网组成时，修改不会引起困难。607 
就包含相互依存义务 608 和绝对义务 609 的条约来说，

修改权是受到限制的。

341．该提纲也讨论了对相互协定当事国违背

多边条约行为的制裁问题。第四十一条案文撇开了

两个问题，即构成重大违约的违背第一项行为的法

律效果和接到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通知以后提

出的反对意见的法律效果。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六十条规定了对当事国的重大违约情事作出反应

的条件，但没有界定什么情况构成“重大违约”。

国家责任法可适用于相互协定违反条约原文的情

况。

342．研究组指出，第四十一条反映了可以理

解的需要，即当事国有必要容许以相互协定研拟履

行条约的方式。有时候可以把条约原文与相互协定

之间的关系视为最低限度标准与其进一步发展之间

的关系。它通常不会以造成不成体系问题的方式引

起困难。容许相互协定的条件体现了条约法中意图

维护条约完整的一般原则。但是，也有人指出，相

互协定的条件并不总是与原始协定的性质相连，它

也关涉到其中所载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项（乙）

款（二）目）的性质。第四十一条并没有明确处理

不允许的相互协定的后果，应该予以进一步的分

析。

343．有人提请注意在适用第四十一条时，“修

改”、“修正”和“订正”的语义是不一样的。虽然

这些措辞从技术上说不一样，其差异则并非总是

明确。例如，修改有时候被理解为修正案。有人

提议，在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时应该稍微注意这一

点。同样，也有人表示，或许应该审查不同的连贯

原则之间的关系，包括第三十条（后续协定）、第

四十一条（相互协定）和《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

三条（宪章义务优先）之间的关系。

607 例如，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63年《维也
纳领事关系公约》。

608 裁军条约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条约，因为一当事国履行其
义务是其他当事国履行各自义务的先决条件。一当事国的违
约行为事实上是对所有其他当事国的违约行为。

609 人权条约产生绝对义务。它所规定的义务是独立的而且
是绝对的，这些义务的履行独立于其他当事国对其义务的履
行。

344．也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探讨相互协定

的“通知”在减少不成体系情事方面实际上能够发

挥的作用。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审查一下通知其他

国家和其他国家对这些通知作出反应的实际情况。

5．关于在国际法的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关注的 
情况下参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任何有关 

国际法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 
解释条约的提纲的讨论情况

345．研究组根据威廉·曼斯菲尔德先生的提

纲和口头介绍进行了讨论。除其他外，提纲讨论

了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 610 的作用，尤其是它

的文本结构，指出它提到了国际法规则；它不局限

于习惯国际法；它提到了既相关又适用的规则；它

不受时间性限制。研究组在分析第三十一条第三

项（丙）款时还参照了委员会先前的审议情况 611 以
及该项规定在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612 欧洲人权

法院 613 和国际法院 614 所审理的若干案件中的使用

情况。它还审议了该项规定适用于以下三个具体

610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的内
容如下：

“第三十一条 
解释之通则

［……］

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

（丙）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

611 特别报告员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三次
报告，《1964年……年鉴》［英］， 第二卷，A/CN. 4 / 167和
Add. 1 - 3号文件，第5页，详见第52 - 65页。另见委员会向
大会提交的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同上，文件 A/ 5809号
文件，第173页。

612 埃斯帕哈尼安诉商业银行案（1983年）和 A/ 18号案
（1984年）（见上文脚注77）。此外，在格里姆诉伊朗案（1983
年）（同上，1984年，第2卷，第78页）中，一项反对意见
也就伊朗未能保护一人是否达到“影响”其妻子“财产权利”
（第81页）的程度这一问题援引了这项规定。

613 戈尔德诉联合王国案，1975年2月21日的判决，欧洲人
权法院，《A 辑》，第18卷。另见福格蒂诉联合王国案（上文
脚注600）；麦克埃尔希尼诉爱尔兰案（同上）；阿德萨尼诉
联合王国案（同上）。

614 石油平台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国），初步反对意见，
判决，《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03页（裁决案文另见《国
际法律资料》，第42卷，第6号（2003年11月），第1334页）。
另见威拉曼特里法官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
利诉斯洛伐克）（上文脚注404）中的个别意见，第114页。



135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

事例的情况：国际海洋法法庭、保护东北大西洋

海洋环境公约（奥斯巴公约）仲裁法庭和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仲裁法庭审理的混氧核燃料厂案；615 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贸协）法庭审理的波普与塔

尔博特公司诉加拿大政府案；616 在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程序范围内的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和虾产品

案 617 以及欧共体肉类和肉类产品（激素）相关措施

案 618。

346．提纲就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的表

述未能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结论，并就今后

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提纲指出了条约解释技巧

作为在与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有关的方面减

少不成体系情况的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有人指出，

这些局限来源于：(a) 国际法其他规则可能已经得

到发展和适用的不同情况；(b) 许多条约在国际法

发展过程中的进步性目的。

347．作为一项通则，除非条约本身在解释方

面引起困难，否则没有必要参照国际法的其他规

则。如果出现下列情况，通常会引起专门使用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的需要：(a) 条约规则不

明确，模糊之处似乎需要参照较完善的国际法规

则才能解决；(b) 条约中的用语在习惯国际法中有

明确的含义，因此可认定当事国愿意参照习惯国际

法；以及 (c) 条约用语从其性质来说是开放性的，

参照其他国际法来源将有助于为规则注入内容。619

615 国际海洋法法庭：混氧核燃料厂案（爱尔兰诉联合王国），
请求发布临时措施令，2001年12月3日的命令，《2001年海
洋法法庭汇编》，第95页；常设仲裁法院：爱尔兰与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间关于《奥斯巴公约》第九条的信息
使用权的争端案，最后裁决，2003年7月2日的裁决，《国际
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三卷（出售品编号：E/F. 04 .V. 15），
第 59页（另见《国际法律资料》， 第 42卷（2003年）， 第
1118页）；以及混氧核燃料厂案（爱尔兰诉联合王国），2003
年6月24日第三号命令，《国际法律资料》，第42卷（2003年），
第1187页。

616 第二阶段关于案情的裁决，2001年4月10日，《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中心汇编》；第7卷（2005年），第102页；关于损
害的裁决，2002年5月31日，同上，第148页；后一项裁决
也可见于《国际法律资料》，第41卷（2002年），第1347页。

617 见上文脚注601。
618 世贸组织，1998年1月16日上诉机构报告 (WT/DS-26/

AB/R)。
619 这是在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和虾产品案和欧共体肉

类和肉类产品（激素）相关措施案（见上文脚注601和618）
中讨论到的、对于解释《总协定》第二十条所持的立场。

348．其次，讨论了时际性问题，因为它涉及

应该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的时间点的确定以及演变

中的标准的相关性。再次，提纲举出了在适用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方面关于参照适用于当事

国之间关系的其他条约的措辞未能解决的一些问

题。有人特别问起：正在被解释的条约的所有当事

国是否都需要成为正在参照的其他条约的当事国，

还是只要其中某些国家为当事国就足够了。

349． 研究组强调，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

款只有在出现解释问题时才适用。在这种情形下，

这项规定指向了在进行解释时应“考虑到的”一些

规则。但是，它没有指明具体应该如何进行。尤其

是，它也不曾意味着那些规则将决定解释的内容。

必须结合具体情况以适当方式对照权衡各种规则。

有人指出，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很少被明确

地引述这一事实不应该模糊了它作为一项条约解释

规则的重要性。加强协调和保证国际法律制度的统

一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它值得仔细研究。

350． 研究组详细地讨论了哪些规则是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丙）款所暗指的规则这一问题。

虽然该项规定明确提到其他一些相关和适用的条约

规则，但它并没有排除其他国际法渊源的适用，例

如习惯法和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原则。在今后的

研究中，不妨注意应如何适用习惯法和其他有关规

则的问题。此外，虽然指涉的范围应视为很宽，但

应该牢记，务必将解释视为权衡所有有关规则的 
过程。

351．研究组也讨论了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丙）

款与其他条约解释规则之间的关系——例如那些提

及善意及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的规则——并且提议不

妨注意它与第三十二条之间的总体关系。同样，有

人强调，应该考虑到“机动”概念的存在和国际社

会公认标准的出现。有人问起：鉴于 1969年《维

也纳公约》通过以来国际体系发生的众多变革，当

时看待时际法的方式是否仍然有效。

6．国际法的等级：强制法、普遍义务、作为解决

冲突的规则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

352．研究组根据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

的提纲和口头介绍进行了有关这项专题的讨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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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载述了国际法不成体系相关专题的性质，首先简

单说明了强制法、620 普遍义务 621 和有关《联合国

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义务的性质，以及它们的被

接受程度和基本原理，指出了当代国际法赋予这些

规范和义务以高于其他规范的优先地位。据认为，

今后的工作应该分析这些类别的规范和义务，但意

图并不是要确定法律渊源的任何等级。

353．其次，提纲简单地描述了国际法中的等

级概念。大家记得，研究组曾经商定，不应当总是

从国内法体系引出等级类比。对于国际法的价值系

统来说，并没有任何高度发展的和权威性的等级，

因此，就解决冲突的手法来说，也没有任何稳定的

等级可言。622 因此，等级体现了法律发展的过程。

有时候，这些等级会促成法律的支离破碎，有时候

则促成统一。有人表示，今后的工作应该描述这种

演变的情况，并且着重注意规范等级的产生。

354．再次， 提纲间接提到需要阐述强制法、

普遍义务和作为解决冲突的规则的《联合国宪章》

第一百零三条。这意味着要注重：(a) 它们相对其

他一般国际法规范而言所具有的优先地位；(b) 它

620 见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另见委员会第
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41条和第48条，《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和
更正，第130 -132页和第146页。

621 见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第二阶段，判决（上文脚注
40），第32页。另见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
留案，咨询意见，《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页，详见
第23页；东帝汶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判决，《1995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90页，详见第102页；以及《防止及惩治
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上文脚注507），第616页。

622 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7页，
第506段。

们相互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 (c) 这些类型范围内

的等级关系（例如互相抵触的强制法规范）。

355．研究组着重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有

人强调，研究工作必须注重实际，避免划定一般的

或绝对的等级。应该把等级视为法律推理的一个方

面，在这个框架内，通常使用这种手法来搁置较不

重要的规范而提及比较重要的规范。这就是将这些

手法作为解决冲突的规则加以处理的本意所在。明

智的做法是，不要过度讨论等级，而是要把这种讨

论限定于等级在解决规范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另

一方面，不妨说明一下这些等级概念的演变性质在

实际当中是如何显现的。

356．研究组确认，对这项专题进行过度偏重

理论的讨论会引起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应该把重

点放在举例说明在实践和理论中用等级关系解决规

范冲突的情况方面。这些案例可能会有助于说明一

些确立了等级关系的典型情况。

357．也有人认为应该分析强制法与普遍义务

之间的差别。有些成员问普遍义务是否像强制法那

样暗含着等级关系。同样，有人认为，应该注意使

用等级关系的后果：被高级规则撇到一旁的低级规

则的状况会是如何？会不会牵涉到国家责任呢？

358．虽然等级有时候会导致体系混乱，但研

究组强调，在大多数情况下，等级用于确保国际法

律体系的统一。研究组赞成按照建议，把重点放在

三种等级手法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每一类别范

围内可能发生的冲突方面。也有人表示赞成考虑本

研究与其他研究所探索的解释手法之间的关系。




